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拟收购存量闲置土地价格的公示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和《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号）相关规定，为进一步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就拟收购的闲置土地收储价格进行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示依据
《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二、资金来源
本次闲置土地收购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存量闲置土地的收购及后续开发整理工作。
三、公示目的
为确保闲置土地收购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保障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对拟收购的闲置土地收储价格进行公示，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4、 拟收购地块土地收储价格

	乌苏市2025年土地储备项目

	序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坐落
	产权证号
	供应面积（公顷）
	土地用途
	拟收购价格（万元）

	合计
	
	20.01764
	
	2873.505

	1
	乌苏市
	乌苏市兴融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仓储用地项目
	乌苏市兴融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苏市工业园区沈阳路东侧、大连路北侧、调峰储备站南侧
	/
	9.287284
	工业用地
	268

	2
	乌苏市
	乌苏市兴融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药公司东侧住宅项目
	乌苏市兴融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乌苏市乌鲁木齐路东侧、西宁路西侧
	/
	2.60942
	住宅用地
	1761.3585

	3
	乌苏市
	乌苏兴泽投资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精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乌苏兴泽投资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园区黄河路北侧、沈阳路东侧
	/
	7.038195
	工业用地
	195

	4
	乌苏市
	乌苏市融兴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青年人才公寓建设项目
	乌苏市融兴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乌苏市和田河路南侧、孔雀河路北侧、北京路东侧
	/
	1.082741
	住宅用地
	649.1465



五、公示期限
本次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自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8月10日。
六、意见反馈方式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书面反馈：将书面意见邮寄至乌苏市土地储备中心（地址：乌苏市信江路004号，邮编：833000）。
电话反馈：拨打联系电话0992-8503215（工作日上午10:00-14:00，16:00-20:00）。
反馈意见需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及具体异议内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七、其他说明
本次公示仅为收储价格公示，具体收购程序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另行通知。


乌苏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8月6日

